
蔡和燁

Hoyeh_tsai@kh.ringline.com.tw

1

聲明: 本簡報索引用之法條內容均為節錄，詳細內容，請以立
法院 2010.04.27 三讀通過之個人資料保護法內容為主。

南投縣教育網路中心 資安防護種子教師培訓研習課程

個資法對應防範



個人資料保護法

個人資料

個人資料的收集、處理、利用

個人資料的權利與義務

個資 Q & A

個資法未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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哪些是個人資料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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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條之一 個人資料範圍

指自然人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國民身
份證統一編號、護照號碼、特徵、指紋
、婚姻、家庭、教育、職業、病歷、醫
療、基因、性生活、健康檢查、犯罪前
科、聯絡方式、財務情況、社會活動、
及其它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
之資料。



門口警衛、賣場人員、通訊行辦手機
該留個資嗎?

4



可以不壓證件嗎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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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綱

個人資料

個人資料的收集、處理、利用

個人資料的權利與義務

個資 Q & A

個資法未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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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集資料時該做什麼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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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條 收集個資時，需讓個人知道的資訊

一、機關(單位)名稱

二、收集目的

三、個資類別

四、個資利用的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

五、個人擁有的權利

六、有選擇性時，可不提供有影響權益之

個資



收集資料時該做什麼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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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個資收集單位: 同德家商

二、收集目的: 入校人員安全管控

三、個資類別: 個資法實行細則

四、個資利用的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:

使用期間2011/1/1 ~ 12/31

僅供同德家商入校人員安管使用

五、個人擁有的權利: 個資法第三條

六、有選擇性時，可不提供有影響權益之個資



如果沒說明用途、目的、時間…該留嗎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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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集個資不要踩的地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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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條 不得處理、利用的個資

一、醫療

二、基因

三、性生活

四、健康檢查

五、犯罪前科



老師可以看同學健康檢查資料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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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條 不得處理、利用的個資特例

一、法律規定

二、當事人同意

三、特定職務或覆行義務所必要

四、當事人已公開

五、用於教學、研院、衛生、犯罪預防、
學術統計

學術研究->須經提供者處理後或蒐集者依其揭
露方式，無從識別特定當事人者為限。

老師可以看同學健康檢查資料?



個資的處理 - 個人資料檔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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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條 個人資料檔案

指依系統建立而得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
非自動化方式檢索、整理之個人資料之
集合。



同學的考試卷，算是個人資料檔案嗎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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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學的考試卷，算是個人資料檔案嗎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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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條之一 個人資料範圍

指自然人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國民身
份證統一編號、護照號碼、特徵、指紋
、婚姻、家庭、教育、職業、病歷、醫
療、基因、性生活、健康檢查、犯罪前
科、聯絡方式、財務情況、社會活動、
及其它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
之資料。



同學的考試卷，算是個人資料檔案嗎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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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條 個人資料檔案

指依系統建立而得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
非自動化方式檢索、整理之個人資料之
集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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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條 應指定專人辦理安全維護

公務機關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，應指定
專人辦理安全維護事項，防止個人資料
被竊取、竄改、毀損、滅失或洩漏。

個資的處理 – 指定專人



管理個資的人會被關嗎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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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訴乃論

非經告訴人（通常是犯罪被害人或具有告
訴權之人）合法提出告訴，檢察官不得提
起公訴，法官不能判罪。

例如通姦，相姦、傷害、過失傷害、誹謗
、公然侮辱、毀損等罪。



管理個資的人會被關嗎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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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一條 非法收集個資使個資外洩

違反第六條第一項、第十五條、第十六條、第十九
條、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，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
關依第二十一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，足生
損害於他人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
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

老師把全班同學的成績提供給補習班
違反個資嗎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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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圖營利犯前項之罪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
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
第四十二條 營利罪更重

第四十四條 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、機會或方法，犯
本章之罪者，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。



重點回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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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收集: 1.告知收集目的、時間、個人擁有權力

2.不可收集醫療、性生活、前科…

二、處理: 1.指定專人辦理

三、利用: 1.使用於非目的用途

2.意圖營利

2年以下、20萬以下

5年以下、100萬以下



個人資料

個人資料的收集、處理、利用

個人資料的權利與義務

個資 Q & A

個資法末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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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資權利 – 求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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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八條 個人的求償

被害人不易或不能證明其實際損害金額時，得請求
法院依侵害情節，以每人每一事件新臺幣五百元以
上二萬元以下計算。 。

第二十八條 團體的求償
對於同一原因事實造成多數當事人權利受侵害之事
件，經當事人請求損害賠償者，其合計最高總額以
新臺幣二億元為限。但因該原因事實所涉利益超過
新臺幣二億元者，以該所涉利益為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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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條 個人對自已個資擁有的權力

一、查詢或請求閱覽

二、請求複製本

三、請求補充或更正

四、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

五、請求刪除

個資權力 – 要求

第十四條
查詢或請求閱覽個人資料或製給複製本者，公務機關
或非公務機關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。



個資義務– 公開資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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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條 應公開於網站供公眾查閱

一、個人資料檔案名稱。

二、保有機關名稱及聯絡方式。

三、個人資料檔案保有之依據及特定目的。

四、個人資料之類別。



個資義務 – 告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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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條 需以適當方式告知情況

個人資料:

一、被竊取

二、被洩漏

三、被竄改

四、其它侵害者



重點回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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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權力: 查尋、更新、刪除、複製

二、權利: 1.個人 : 500~２萬

2.團體：2億或2億以上

三、義務:

1.網站公開: 個資檔案名、機關、連絡方式…

2.告知：洩漏、竄改、受侵害



個人資料

個人資料的收集、處理、利用

個人資料的權利與義務

個資 Q & A

個資法未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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駭客入侵 個資外洩 學校要不要賠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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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八條 違反個資法的賠償責任

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，致個人資料遭
不法蒐集、處理、利用或其他侵害當事
人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但損害因
天災、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所致者，不
在此限。

第三十一條 損害賠償法

損害賠償，除依本法規定外，公務機關
適用國家賠償法之規定。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。



Google到個資 也有問題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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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oogle到個資 也有問題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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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一條 不會算到頭上的個資情況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適用本法規定：

一、自然人為單純個人或家庭活動之目的，
而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。

二、於公開場所或公開活動中所蒐集、處
理或利用之未與其他個人資料結合之影音
資料。



Google到個資 也有問題?

32



老師可以公佈學生的成績嗎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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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條之一 個人資料範圍

指自然人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國民身
份證統一編號、護照號碼、特徵、指紋
、婚姻、家庭、教育、職業、病歷、醫
療、基因、性生活、健康檢查、犯罪前
科、聯絡方式、財務情況、社會活動、
及其它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
之資料。



老師可以公佈學生的成績嗎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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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八條 名譽被侵害賠償

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
求賠償相當之金額；其名譽被侵害
者，並得請求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
分。



將運動會照片放到學校網站，違返個資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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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運動會照片放到學校網站，違返個資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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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一條 不會算到頭上的個資情況

二、於公開場所或公開活動中所蒐集、處
理或利用之未與其他個人資料結合之影音
資料。



個人資料

個人資料的收集、處理、利用

個人資料的權利與義務

個資 Q & A

個資法未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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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細則

由法務部定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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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資法的未來

公佈日期

由行政院定之



個人資料管理

一套管理個人資料的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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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資法的未來

隱私權標章

系統導入通過後的認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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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國於1998年將歐盟之「個人資料保護指令」與「電子通訊隱私指令」內
國法化為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（The Data Protection Act 1998）。並由個資
保護委員（Information commissioner ）監督法令執行。

2001、2007修正擴大個人資料適用範圍，引發適用困擾。

英國標準協會（BSI）於2009年5月順應企業需要正式推出一套個人資料管
理之標準（BS10012 ），協助企業遵循英國個人資料保護法。

英國個人資料保護法(The Data Protection Act)

英國標準協會
（ BSI ）

驗證標準頒發證書

依循法規訂定標準
持有資
料機構

個人資料保護委員

監督

登記

管理標準
BS10012

驗證機構行政監督

民間自律

個人資訊管理系統PIMS (BS1001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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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資料管理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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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較項目 日本 韓國 德國 英國

個人資料保護
主要法規 個人情報保護法 資通訊網路利用

及資訊保護法

聯邦個人資料保護法
聯邦個人資料保護審

驗法
個人資料保護法

法律規範內容 企業負有個人資
料保護義務

網站經營者及線
上企業負有個人
資料保護義務

企業個人資料保護義
務及審驗權責機關、
審驗客體及程序等

當事人之權利、持
有者之義務、除外
規定及主管機關監
督規定

標章發放 P-Mark ePrivacy-Mark 個人資料保護標章 無

適用範圍 企業個人資料 透過網際網路所
蒐集的個人資料 資通訊產品、服務

以自動化設備處理
之資料或已建檔之

資料

管理制度/標章發
放組織

日本情報處理開
發協會

(JIPDEC)

韓國資訊通信協
會

(KAIT)

個人資料保護審驗機
構

英國標準協會
（BSI ）設計制度

機構維運
初期：政府資金
穩定後：自行維

運

依法設立，
享有政府預算

個人資料保護審驗機
構自行維運 機構自行維運

各國管理制度與標章發放多由政府委託監督民間公正單位執行，僅英國為民
間標準協會自發性建置。

各國制度依循國家法令及產業狀況而有所不同，推行之實際狀況亦多有差異
，需建立連結關係深入瞭解，方能汲取經驗健全我國制度規劃。

各國個人資料管理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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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商務相關企業

內部稽核人員

制度導入人員 制度管理人員

外部稽核人員

驗證機構

資格 訓練

培育 管考

個資管理制度

建立驗證專業人員及組織內部制度導入、管理、稽核等專業人員資格、訓
連、培育、管考制度。

進行專業人員培訓，預計培育超過800位專業人才取得資格並投入市場。

管理系統建立與人才培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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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個人資料管理制度輔導機制

輔導機構

輔導機構
資格規範

輔導機構
管理規則

專業輔導
人員培訓

導入企業

驗證機構

授證機構

建立輔導制度，由取得
資格之輔導機構協助
企業導入個資管理制度

多數企業並無導入管理制度經驗，建立輔導機制具必要性

隱私權標章與發放



第一條

為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、處理及利用，以避
免人格權受侵害，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
用，特制定本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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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結



Q & 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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